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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統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4 年 1 2 月 1 0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4 2 0 0 7 8 4 6 1 號 

茲公布馬拉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修正議定書及其附件漁業

補貼協定，自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5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註： 附馬拉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修正議定書及其附件漁業補貼

協定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2 頁後插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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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4 年 1 2 月 1 0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2 6 1 2 1 號 

茲制定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內政部部長 劉世芳 

內政部新住民發展署組織法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2月 10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內政部為保障多元文化精神及新住民基本權益，統籌

規劃及辦理有關新住民事務，特設新住民發展署（以下簡稱

本署）。 

第 二 條 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新住民事務政策、制度、法規之統籌規劃、研究、

諮詢、協調及推動。 

二、 新住民總體支持事項之研擬、訂定、定期調查及

檢討。 

三、新住民發展基金之規劃、管理及監理。 

四、新住民服務措施之規劃、協調及推動。 

五、 獎勵、補助新住民語言學習、學術研究與培育專業

人才之規劃、協調及推動。 

六、 新住民關懷協助及弱勢扶助與就業服務之規劃、

協調及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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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獎勵、補助新住民語言友善環境措施與通譯服務

之規劃、協調及推動。 

八、 獎勵、補助媒體事業製播新住民相關內容之規劃、

協調及推動。 

九、 新住民投入公共參與與多元文化交流之規劃、協

調及推動。 

十、跨國（境）婚姻媒合管理之規劃、協調及督導。 

十一、其他有關新住民發展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署置署長一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；副署長一

人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。 

第 四 條  本署置主任秘書，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。 

第 五 條 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，得報請行政院核准，派員駐境外辦

事，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。 

第 六 條 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

第 七 條  本法自公布後三個月施行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1 4 年 1 2 月 1 0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1 2 6 1 3 1 號 

茲修正內政部組織法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內政部部長 劉世芳 

內政部組織法修正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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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4 年 12月 10日公布 

第 五 條 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： 

一、 警政署：全國警察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行；全國警

察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。 

二、 消防署：全國災害防救、消防行政事務之規劃及執

行；全國消防機關之統一指揮及監督。 

三、 移民署：入出國（境）管理、移民事務、防制人口

販運之規劃及執行。 

四、 國土管理署：國土規劃、都市計畫、都市更新、住

宅、建築管理、都市基礎與下水道工程之規劃、推

動、管理及督導。 

五、 國家公園署：國家公園、國家自然公園、濕地與海

岸管理之規劃、推動、管理及督導。 

六、 新住民發展署：新住民事務政策之規劃、推動、執

行及協調。 

第 七 條  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修正之條

文，自公布後三個月施行。 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1 4 年 1 1 月 2 8 日 

國防部副部長柏鴻輝已准辭職，應予免職。 

特任徐斯儉為國防部副部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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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令自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1 4 年 1 1 月 2 8 日 

國防大學校長海軍二級上將劉志斌已准退伍；國防部海軍司

令部司令海軍二級上將唐華，國防部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海軍中

將蔣正國，另有任用，均應予免職。 

海軍中將蔣正國晉任為海軍二級上將。 

特任海軍二級上將唐華為國防大學校長，海軍二級上將蔣正國

為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司令。 

此令自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1 日生效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國防部部長 顧立雄 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1 4 年 1 1 月 2 8 日 

任命余俊璉、劉得榮、林俊宏、袁道民、梁世明、葉仁傑、黃馨慧、

耿萬隆、武漢卿、黃鈴雅、劉世民、李宗勳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黃昱勳、范瑞鳳、朱玉如、周建進、莊雅惠、劉建村、陳志明、

謝宗坤、林志倫、蔡峯鈞、蕭平定、王俊宏、鍾元興、譚龍宇、張永慶、

陳威霖、蘇智祥、盧家昌、劉怡婷、鍾國仁、郭侑靜、羅婉嘉、林佳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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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正一、張尹政、翁士靖、吳奕諄、樓靖謙、劉芝杏、曾心怡為薦任公

務人員。 

任命高安宜、李書霈、徐聖智、陳顗安、趙國原、林邦晏、葉駿生、

簡瑋祈、林宗賢、林晉維、沈柏安、陳信麒、陳茗洋、王振旭、吳主安、

許中政、陸暘、鍾宜軒、李宜樺、詹文愷、許純溢、洪國倫、林彥偉、

莊仁傑、黃智仁、黃彥儒、朱俊豪、高冠傑、蔡世峰、姜鈞、詹朝勝、

洪偉傑、李柏慶、邱柏維、羅艾倫、江子牙、張簡士群、許碩宸、陳養哲、

莊展崳、林慕華、蔡承恩、楊淳閔、王鼎堯、盧柏惟、藍筠凱、顏瑋德、

許惠庭、魏仲伶、黃瑜敏、林玳岑、張容彰、黃辰筠、許瑜哲、何晉緯、

李致緯、吳俊儀、吳沛穎、嚴怡柔、朱佩璇、蘇婉慈、林子銳、謝勛合、

郭承昱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王柏敦為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檢察長，林彥良為福建連江地

方檢察署檢察長，郭永發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，林映姿為臺灣

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，謝名冠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長，蕭方舟

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長，王以文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，

顏迺偉、俞秀端為臺灣高等檢察署主任檢察官。 

任命卓浚民為檢察官。 

任命簡鴻沂、周慶珍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蘇尉禎、陳彥翔、李芷瑄、歐陽慧霖、王乙如、蔡承芳、曾奕霖、

黃奕婷、康崑期、洪婉馨、黃靖甯、蔡菊芳、黃淑真、陳冠銘、林紫軒、

陳煥文、陳品儒、鄧婷云、張芷瑄、劉子瑜、林毅、李佩珊、鄭采玲、

葉江庭、陳子龍、葉芳圻、劉芳慈、陳雅慧、吳榮菁、周冠宏、黃少儂、

許岑宇、王力耕、洪振耀、賴立維、辛沛宜、盧怡辰、林威宇、沈譽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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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懿軒、柯昭寬、涂惠鈞、蔡旻玠、謝宗倫、施玲莉、嚴晧育、劉家妏、

黃新媛、吳柏漢、王崇欽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廖婧伊、粘凱蒂、孫建平、張曉晴、陳怡臻、蘇得恩、唐偉珉、

劉東翰、黃昫、張紓綺、石佩玉、劉惠嘉、陳怡君、許雅茹、簡佑庭、

吳曉涵、王竹君、蔡明憲、林宏益、何冠朋、陳致融、林怡瀞、朱祥蜜、

李佩諼、吳奕嫻、李紳維、簡湘庭、彭于臻、何昊霖、黃以杰、施明慧、

林咸德、劉瑄耘、李嘉軒、盧啟仲、黃韻庭、蕭琬茹、曾品慈、洪伶瑜、

黃奕禎、徐胤揚、林立偉、黃映嘉、巫姵誼、莊庭誼、陳珮瑜、鄭孟乾、

劉沛忻、洪瑞謙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官碧蓮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裕洋、余泇諭、吳芳綺、林玉娟、林韋汝、伍容嫻、蔡曜任、

盧淑貞、潘昭禎、邱楷皓、張博勛、詹凱翔、程偉嘉、吳忠陽、陳香璉、

蔡運祺、鍾岳峻、程煜翔、楊淮鈞、黃芊華、蘇幼銘、鄭逸文、簡秀麗、

鍾杰志、吳欽澤、李政益、鍾安軒、簡毓延、王惠玉、陳函均、甄時敏、

陳瑋鑫、戴元君、張舒茹、吳玟萱、林卉庭、許嘉安、蔡舜傑、李奕呈、

張立俞、張文章、張鈞硯、鍾佳諭、張予亮、韓檾遠、鄭宜如、黃子欣、

賴博文、陳信宏、林晴雯、簡巧茹、黃伯揚、蔡佳珊、顏于晴、吳駿永、

許舜傑、徐芷陶、劉翊嫺、蘇憶昀、趙安淇、詹賢鎰、林亭均、陳姿婷、

劉彥良、詹士民、呂明錦、許雅雲、吳亞芯、黃鉦鈜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碧玉、蔡叡旻、張書瑋、李佳晉、黃湘芹、王冠仁、吳亞凝、

陳秋如、黃惠君、吳欣柔、劉蕙瑄、吳珮琦、金沛辰、江佩珊、許淑玲、

洪嘉辰、王錦成、蔡承恩、莊稼琪、馬熙萍、蘇祺婷、徐偉翔、林哲瑋、

黃譜珊、莊燕婷、吳俊賢、蔡馥羽、林貞雯、丁偉皓、蘇啟硯、彭聖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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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學文、李奕、陳彥博、邱柏媗、陳郁文、林昱翔、謝毓書、林智弘、

李杰、李宜芳、許瑋祠、鐘紹媛、高秀佐、林姿吟、江育昇為委任公務

人員。 

任命石益誠、吳議元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何宗諺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劉威廷、劉玉琪、陳靜怡、羅致浩、吳俊賢、范志中、黃銘鴻、

王明宏、黃虹庭、曾琬婷、莊惠萱、蔡怡婷、黃庭瑜、韋昕華、陳瑞霖、

王俊傑、廖家良、賴世耀、張嘉仁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峻鋒、蔡旻蓁、賴怡君、黃崇銘、張仁豪、凃立德、張忠晉、

田雨禾、張耘真、陳芑錠、劉雅玫、黃德心、陳熙蓉、林孜穎、蔡明軒

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黃騏佑、袁俊凱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蘇嫺敏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碧霞、陳美純、林明蓮、葉婷銜、詹子寬、蔡曉君、林淳鎂、

曹詠翔、張鳳英、陳瓊惠、陳麗琴、蔡秉祐、吳丞傑、邢祥義、余庭儀、

張育瑄、蕭浚晏、蕭惟璘、吳旻瑾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晏嘉、張又壬、李香慧、李侑穎、李岷頷、陳姿妤、陳宥蓁、

陳志賢、紀胤羽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翁振祥、吳書旭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謝佳蓉、黃鐘民、游廷富、陳德福、林孟瑤、蘇佑芸、吳欣芛、

黃建銘、陳素卿、蘇冠玨、王亦璞、谷雲淑、謝睿恩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佑姿、黃右景、謝淳婷、李柏林、余玟妗、劉怡緣、盧慶龍、

蕭舜仁、陳佳佩、張政傑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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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林和緯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莊佳瑋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何秋菊、王宏仁、蘇平福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葉惠如、駱詩凡、林宏建、魏慈萱、王昱婷、陳怡如、楊子儀、

張智鈞、李美慧、黃依婷、林于翔、張雅菁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黃郁雯、林曉彤、林欣平、吳文瑋、林昌穆、李玲誼、賴世峰、

高德容、鄭宇涵、黃君涵、吳俊龍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郭恩瑜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秦宇正、簡珮育、周純如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盈君、劉宇翔、張宏鳴、盧珉屹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唐茂栩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呂嘉恩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蔡宜綾、張惠紜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鄭戎凱、施帛宏、劉燕宏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葦庭、施右筠、鍾仁益、黃姿婷、葉馥慈、林奕君、劉奎佑、

張家愷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范姜群傑、胡玉霖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謝東和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戴子傑、鍾兆傑、林鴻吉、林幸宜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勝樺、盧靖怡、林群唐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楊定謀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温珮宇、王佑仁、黃郁珽、許介民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施伯翰、林良郁、許庭瑜、陳薪惠、林肇炫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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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蘇怡蓉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謝孟純、劉品誼、吳宜珊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何宜倫、楊靜如、江杏兒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蔡依旂、吳承諺、吳曉娟、楊佳霖、蔡文雄、林家琪、王秀玲、

吳秋怡、陳靜君、黃議德、王凱玄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心妤、林子軒、蘇冠綸、夏慈禪、吳承學、廖惠美、鄭哲宇、

劉又瑋、黃馨儀、張秀甄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游紹斉、邱筠媜、張珮雯、林功翰、陳盈妤、蕭明忠、劉婷怡、

林琢貴、劉倬意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陸志威、沈宛妤、陳昱如、王詩婷、鄭蕍桾、葉瑋軒、楊昌興、

蔡秋月、張綾、賴佳暐、賴悦茹、温唯翔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育維、黃素玲、林宛儒、李玉琴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黃欣怡、吳昱瑩、張嘉文、繆萱、蔡巧芙、陳冠霖為委任公務

人員。 

任命陳世輝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張麗華、林郡融、詹馨萍、林巧妮、許思涵、徐鼎淵、劉昱賢、

曾威程、辛曜羽、曾建綱、蔡尚育、柯旻均、李恆昌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林鈺詠、鄭如意、蘇育瑄、謝欣蓓、葉哲墉、魏昀柔、沈林蓁、

林佳蓉、施文龍、任彥名、葉宜達、陳俐親、古佩蓉、莊佳芸為委任

公務人員。 

任命王淑雲、柯亦欣、余錫欣、宋易霖、顏鈺庭、賴葳琪、魏鈺睿、

陳柏安、陳俊嘉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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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林宛姿、王玟茵、陳冠宇、邱翰祥、游昱洲、黃丞涵、黃瓊緯、

鄭郁馨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謝小琪、歐皇禹、洪健鈞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徐於楨、劉秀紅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洪瑞澤為警正警察官。 

任命曾國憲、吳璧如、楊智絹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鄭瑋、傅致輝、邱宗慧、李淑暉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建宏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葉威廷、黃浩君、趙敏妗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呂佳臻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莊采恩、洪瑋佳為委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黃士晉、陳興賢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陳菁萍為簡任公務人員。 

任命吳啓揚為薦任公務人員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14 年 11 月 28 日至 114 年 12 月 4 日 

11 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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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前往臺南孔廟、正統鹿耳門聖母廟及歸仁仁壽宮參香祈福

（臺南市中西區、安南區、歸仁區）  

˙出席總統盃 AI 素養爭霸賽頒獎典禮暨閉幕式致詞（臺南市

歸仁區）  

11 月 29 日（星期六） 

˙為「福衛八號第一顆衛星『齊柏林衛星』」發射轉播活動錄製

致詞影片 

˙蒞臨 2025《今周刊》總統與青年論壇「青春進行式，台灣未

來式」致詞（臺北市信義區） 

11 月 30 日（星期日） 

˙前往褒忠聚保宮參香祈福、揭匾並致詞（雲林縣褒忠鄉） 

˙蒞臨臺大醫院雲林分院虎尾醫院醫療大樓、綜合大樓新建工程

動土典禮致詞（雲林縣虎尾鎮） 

12 月 1 日（星期一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 月 2 日（星期二） 

˙視導宜蘭縣後備旅步三營教育召集訓練（宜蘭縣五結鄉） 

˙接見 2025 年東京第 25 屆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選手、教練

及隊職員 

˙接見 2025 年北美各地臺灣會館、臺灣中心暨臺灣協會回國

訪問團  

12 月 3 日（星期三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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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 

˙日前接受《紐約時報》「DealBook Summit」專訪 

˙蒞臨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「Transforming Healthcare-

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, AI, Green Healthcare and Collaborative 

Healthcare System」國際研討會開幕式致詞（臺北市中山區）  

˙出席 2025 台灣醫療科技展開幕典禮致詞（臺北市南港區）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14 年 11 月 28 日至 114 年 12 月 4 日 

11 月 28 日（星期五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1 月 29 日（星期六） 

˙出席「環保永續健行，低碳健康山林」淨山活動致詞（新北市

五股區） 

11 月 30 日（星期日） 

˙蒞臨 2025 台灣女子棒球聯賽閉幕暨頒獎典禮致詞（臺中市

北屯區）  

12 月 1 日（星期一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 月 2 日（星期二） 

˙日前接受美國媒體「戰情室」（War Room）節目專訪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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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參訪出磺坑文化創生（苗栗縣公館鄉） 

12 月 3 日（星期三） 

˙接見 114 年環境教育機構及設施場所評鑑優異單位、114 年

績優環境教育人員  

12 月 4 日（星期四） 

˙接見 2025 第 40 屆世界洋服同業聯盟代表團 

˙接見 2025第 18屆崇越論文大賞得獎碩博士生及主辦單位代表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中央研究院公告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中央研究院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

發文字號：學術字第 1141402540 號 

附  件：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及檢體使用收費標準修正草案 

主  旨：預告修正「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及檢體使用收費標準」。 

依  據： 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 項及第 154條第 1 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修正機關：中央研究院。 

二、修正依據：規費法第 10 條。 

三、「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及檢體使用收費標準」修正草案總說

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。本案另載於本院全球資訊網站（網址：

http://www.sinica.edu.tw/）「學術行政」訊息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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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

之次日起 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。 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中央研究院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

（二）地址：11502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 130 巷 99號 

（三）聯絡人：游小姐 

（四）電話：（02）2652-3580#508 

（五）傳真：（02）2652-3583 
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yyf@gate.sinica.edu.tw 

院 長 廖俊智出國 

副院長 唐堂代行 

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及檢體使用收費標準 

第四條附表一及第五條附表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

為因應生物醫學研究的大數據資源在相關產業應用日益增長之

需求，並確保資料庫朝永續經營目標下提供之服務品質與發展彈性，

爰檢視現行收費標準，並提出本次修正草案。 

現行收費制度並未區分申請者之申請經費來源類別，均以統一費

率計費。然隨著生醫產業快速發展，生物資料及檢體於臨床前試驗、

新藥研發、AI模組訓練、保健產品開發等商業化應用面向之價值日益

顯著，統一費率已無法充分反映市場對於資料應用效益的差異性，也

未能有效導引資源投入與成本回收之平衡。 

綜觀國內外同類型人體生物資料庫，皆已建置學術與非學術（或

商業）之區別費率架構，俾以體現不同使用對象與目的所對應之服務

mailto:yyf@gate.sinica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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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值與營運成本。為促進產業界之資源挹注與回饋，進一步強化公私

協作能量，擬以申請者之申請經費來源為依據，劃分為學術界及產業

界的不同費率，以兼顧資料共享與商業運用間之平衡，亦提升資源運

用之彈性與合理性。 

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修正生物檢體使用收費基準。（第四條附表一） 

二、 增刪收費項目並酌作文字修正。（第四條附表一） 

三、 修正數位資料使用收費基準。（第五條附表二） 

四、 增刪收費項目並酌作文字修正。（第五條附表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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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及檢體使用收費標準 

第四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

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刪除附表一標題「臺灣

人體生物資料庫」重複

贅字。 

二、 刪除「每管檢體」文字，

簡化後移列至表格右上

角，增列為計價單位。 

三、 另列「經費來源」欄位，

新增產業界收費標準，

原收費標準調整為學術

界適用。 

四、 新增檢體項目：PBMC、

RNA；刪除檢體項目：

腦脊髓液。 

五、 參酌第五條附表二之二

及之三，新增「行政處

理費」，並依據申請案

類別（新案、變更案及

國際傳輸案）訂定不同

收費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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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 

 

 

 
 

 

一、刪除附表二標題「臺灣

人體生物資料庫」重複

贅字。 

二、刪除附表二之一「每例

個案」、附表二之二及

之三「每數位資料集」

等文字，簡化後移列至

各表格右上角，增列為

計價單位。 

三、刪除附表二之一第 6 項

至第 19 項數位資料項

目名稱之「一般參與者」

文字描述。 

四、附表二之一至之三，均

另列「經費來源」欄位，

新增產業界收費標準，

原收費標準調整為學術

界適用。 

五、 參酌附表二之二及之

三，附表二之一新增行

政處理費。另，附表二

之一及之二依據申請案

類別（新案、變更案及

國際傳輸案）訂定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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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 

 
 

 

 

 
 

 

收費標準，附表二之三

維持原單一收費標準並

酌修文字。 

六、 附表二之三新增數位資料

項目：資料平台使用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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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及檢體使用收費標準 

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九月六日中央研究院學術字第

11000194241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6 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 

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十八日中央研究院學術字第

1110045956 號令修正發布第 3 條條文及第 4 條條文之附

表一、第 5 條條文之附表二 

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中央研究院建置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（以下簡稱本資料庫），本資料庫提供申請使用

之項目為生物檢體及數位資料，其使用之申請，應依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資料提供研

究使用原則（以下簡稱使用原則）辦理。 

第三條 依使用原則申請使用者，應繳交使用費；國外申請者則以美元收費。 

第四條 申請使用本資料庫之生物檢體，其使用費依生物檢體種類，以管數為計費單位，收費

基準如附表一。 

第五條 申請使用本資料庫之數位資料，其使用費以個案數或以數位資料集為計費單位，收費

基準如附表二。 

第六條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附表一 

生物檢體使用收費基準 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／管 

項次 檢體項目 
經費來源 

學術界 產業界 

1 DNA 50 元 (2µg) 100 元 (2µg) 

2 血漿 400 元 800 元 

3 血清 200 元 400 元 

4 尿液 100 元 200 元 

5 組織 350 元 700 元 

6 PBMC 1,000 元 2,000 元 

7 RNA 300 元 (2µg) 600 元 (2µg) 

依申請案類別，行政處理費（每案）收費基準如下： 

1. 新案：學術界每案 6,000 元；產業界每案 9,000 元。 

2. 變更案：學術界每案 2,000 元；產業界每案 3,000 元。 

3. 國際傳輸案：學術界（國內）每案 7,000 元；產業界（國內）每案 10,500
元；國外申請者每案 US$ 600（美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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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數位資料使用收費基準 
一、以個案申請者： 
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／每例個案 

項次 數位資料項目 
經費來源 

學術界 產業界 

1 一般參與者問卷資料 5 元 (每單元) 20 元 (每單元) 

2 一般參與者身體檢測資料 5 元 20 元 

3 一般參與者血液與尿液檢驗資料 5 元 (每項目) 20 元 (每項目) 

4 疾病參與者問卷資料 20 元 (每單元) 80 元 (每單元) 

5 疾病參與者病例摘要資料 20 元 80 元 

6 全基因體定型資料 3 元 10 元 

7 全基因體定序資料 3 元 10 元 

8 全基因體甲基化晶片資料 3 元 10 元 

9 人類白血球組織抗原分型資料 3 元 10 元 

10 血液代謝體學分析資料 3 元 10 元 

11 尿液代謝體學分析資料 3 元 10 元 

12 尿液塑化劑含量資料 3 元 10 元 

13 尿液三聚氰胺含量資料 3 元 10 元 

14 腸道微生物菌相分析資料 3 元 10 元 

15 基因表現量分析資料 3 元 10 元 

16 心電圖資料 10 元 30 元 

17 頸動脈超音波資料 100 元 300 元 

18 全身骨密度資料 50 元 150 元 

19 腹部超音波資料 50 元 150 元 

依申請案類別，行政處理費（每案）收費基準如下： 

1. 新案：學術界每案 6,000 元；產業界每案 9,000 元。 

2. 變更案：學術界每案 2,000 元；產業界每案 3,000 元。 

3. 國際傳輸案：學術界（國內）每案 7,000 元；產業界（國內）每案 10,500 元；國外申請者每案 US$ 600

（美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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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以整批數位資料集申請者： 
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／每資料集 

項次 數位資料項目 
經費來源 

學術界 產業界 

1 一般參與者問卷、身體檢測及血液尿液檢驗數位資料集 50,000 元 75,000 元 

2 一般參與者全基因體定型數位資料集 20,000 元 30,000 元 

3 一般參與者全基因體定序數位資料集 5,000 元 7,500 元 

4 一般參與者全基因體甲基化晶片數位資料集 3,000 元 4,500 元 

5 一般參與者人類白血球組織抗原分型數位資料集 3,000 元 4,500 元 

6 一般參與者進階追蹤數位資料集 30,000 元 45,000 元 

7 一般參與者血液代謝體學數位資料集 3,000 元 4,500 元 

8 一般參與者尿液塑化劑含量數位資料集 3,000 元 4,500 元 

9 一般參與者尿液三聚氰胺含量數位資料集 3,000 元 4,500 元 

依申請案類別，行政處理費（每案）收費基準如下： 

1. 新案：學術界每案 6,000 元；產業界每案 9,000 元。 

2. 變更案：學術界每案 2,000 元；產業界每案 3,000 元。 

3. 國際傳輸案：學術界（國內）每案 7,000 元；產業界（國內）每案 10,500 元。 

 

三、國外申請案以整批數位資料集申請者： 
單位：美元／每資料集 

項次 數位資料項目 費用 

1 一般參與者問卷、身體檢測及血液尿液檢驗數位資料集 US$ 2,000 

2 一般參與者全基因體定型數位資料集 US$ 2,000 

3 一般參與者全基因體定序數位資料集 US$ 500 

4 一般參與者全基因體甲基化晶片數位資料集 US$ 500 

5 一般參與者人類白血球組織抗原分型數位資料集 US$ 500 

6 一般參與者進階追蹤數位資料集 US$ 2,000 

7 一般參與者血液代謝體學數位資料集 US$ 500 

8 一般參與者尿液塑化劑含量數位資料集 US$ 500 

9 一般參與者尿液三聚氰胺含量數位資料集 US$ 500 

10 資料平台使用費 US$ 5,000 

國外申請案之行政處理費（每案）收費 US$ 600（美元）。 

 

  


